遴选需求

一、项目名称

信阳市人民医院医疗废物处置公司遴选

二、服务内容

对信阳市人民医院在医疗、预防、保健以及其他相关活动中产生的具有直接或者间接感染性、毒性以及其他危害性的废物进行无害化集中处置。

三、服务要求

（一）供应商运输人员在交接医院医疗废物时，应对移交的废物进行核实无误后填写《危险废物转移联单》（医疗废物专用）和《医疗废物运输登记卡》。

（二）供应商免费为医院提供可以保证每天使用的医疗废物周转箱，并满足医院每天回收一次的转运要求。遇到突发事件和特殊需要时，要具备随时转运处置医疗废物的应急能力。
（三）供应商运送医疗废物，应当遵守国家有关危险货物运输管理的规定，使用有明显医疗废物标识的专用车辆。供应商必须保证运输车辆清洁进入医院，并按规定时间段、规定路线行驶。

（四）医疗废物专用车辆应当达到防渗漏、防遗撒以及其他环境保护和卫生要求，在运送医疗废物过程中应当确保安全，不得丢弃、遗撒医疗废物。

四、处置费用

处置费用根据每日实际床位数、门急诊人次据实结算，标准不得高于《关于信阳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收费标准的通知》信价费〔2013〕77号文件要求(住院2.3元/床日，门诊0.1元/人次)。
